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终〔2008〕22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县教育部门管理的非学历院校（机构）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

近日，本市高校连续发生两起学生意外伤亡事故，造成多名学生伤亡。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为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故发生，我委要求各区县立即对社区学院、社区学校、成人学校、老年学校、居村委办学点和民办非学历办学机构等院校进行安全检查，查找安全隐患。现就进一步加强区县教育部门管理的非学历院校（机构）冬令消防、交通等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要从讲政治、讲稳定的高度出发，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要把这项工作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研究本单位的安全工作，部署工作措施，坚决遏制近期安全事故频发的势头。
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迅速、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针对防范火灾事故及次生灾害，要严格检查消防设施、逃生通道以及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各个环节，发现隐患要限时彻底整改。要组织力量对有住宿学生的单位及人员聚集场所实施安全用电专项检查。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检查，各校不得将临时房屋、简易房屋、不具备安全许可和消防许可的场所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 

三、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要求各校进一步加大学校安全管理力度，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有多个分校或办学点的社区学校、成人学校和老年学校尤其要高度重视分校或办学点的安全防范和管理工作，确保不留死角。
四、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联合各学校合力开展对学员安全防范和避险逃生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学员应对灾害事故的预防、应急反应和个人处置能力。督促各学校近期聘请专职人员分析火灾、交通等事故成因，讲授防灾避险知识，演练逃生技能，增强学员的防灾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五、完善值班制度和报告制度。各区县教育部门应要求各校充分认识事故信息及时上报的重要性，强化值班人员责任心，完善晚间值班制度，一旦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要迅速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市教卫党委办公室和市教委学校后勤保卫处、终身教育处报告。
特此通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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